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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成本法进行评估具有合理性。 具体内容及评估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值

（含税）

评估值

④

（不含税）

增值额

⑤＝④－

③

增值率

⑥＝⑤ ／③

账面值

①

账外资产

②

合计

③＝①＋②

１

机器设备

２０９．９４ ６９．１８ ２７９．１２ ３４４．４８ ３１０．１７ ３１．０４ １１．１２％

２

电子设备

５．３３ ６．１４ １１．４８ １４．８２ １３．５６ ２．０８ １８．１３％

３

车辆

５．２９ ０．００ ５．２９ １３．２３ １１．３７ ６．０８ １１４．９３％

４

存货

２７８．６４ １１３．０９ ３９１．７３ ５１６．９６ ４５８．２８ ６６．５５ １６．９９％

合计

４９９．２１ １８８．４２ ６８７．６２ ８８９．４９ ７９３．３７ １０５．７５ １５．３８％

上述资产出售前为新源工贸生产经营过程中正常使用的经营性资产，兴

远仪表收购上述资产后，机器设备、电子设备、车辆使用情况良好，相关存货已

实现销售。

（

２

）关联担保

发行人为了保障日常经营的需求向银行借款， 鉴于当地银行审批的要求

需提供相应的抵押担保，发行人自有的土地和房产在当时均已抵押。爱恩彼作

为本公司的关联方，以其自有的房产和土地为发行人提供抵押担保。该等担保

爱恩彼经贸未向公司收取担保费用， 也未要求公司提供反担保， 具体情况如

下：

担保方 担保金额（万元）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经履行完毕

爱恩彼经贸

６

，

６４８．００ ２０１２．０３．３０ ２０１５．０３．２３

是

爱恩彼经贸

９

，

７７７．１５ ２０１４．１２．１８ ２０１９．１２．１８

否

①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 爱恩彼经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鼓楼

支行签订了合同编号为

２０１２

年鼓楼抵字

００５９

号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为宁波

水表与该行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３

日形成的债务提供担保， 被担

保的债权最高额度为人民币

６

，

６４８．００

万元。 截至报告期末，该关联担保已履行

完毕，公司在该抵押担保合同下无借款。

②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爱恩彼经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鼓楼

支行签订了合同编号为

２０１４

年鼓楼（抵）字

０２０６

号《最高额抵押合同》，为宁波

水表与该行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起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形成的债务提供担保，被

担保的债权最高额度为人民币

９

，

７７７．１５

万元。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在该抵押担

保合同下无借款。

（

３

）共同投资

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和国家发改委

等部门发布的《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水表行业正向着智

能水表及应用系统方面调整与转型，公司作为水表行业内的领先企业，始终紧

跟市场发展方向，不断增强在智能水表及应用系统方面的技术力量。

浙江海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德信息”）主要从事信息系统和

信息安全建设咨询、监理、风险评估、测评、维护，具备研发智慧水务应用系统

的能力， 宁波水表董事、 总经理王宗辉配偶的弟弟王柯曾任海德信息技术总

监，拥有多年的系统开发工作经验。 经宁波水表、海德信息、王柯三方协商一

致，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共同设立杭州云润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００

万

元，其中本公司以现金出资

１８０

元，占注册资本的

６０．００％

，海德信息出资

１０５

万

元，占注册资本

３５％

，王珂出资

１５

万元，占注册资本

５％

。杭州云润主要业务方向

为智慧水务应用系统及相关软件的研发。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０

日，杭州云润召开股东

会，同意股东王柯将其持有的杭州云润

５％

的出资额转让给黄云成，其他股东

放弃优先认购权。

杭州云润自设立以来， 经营状况正常。 其研发的云润水务营收系统软件

Ｖ１．０

、云润智能表业务基础平台软件

Ｖ１．０

已成功取得软件著作权，为公司智能

水表业务提供了相关技术支持。

（

４

）关联方资金拆借

报告期内， 公司与关联方的资金往来主要为

２０１６

年度子公司兴远仪表与

新源工贸的资金往来和

２０１５

年度公司与爱恩彼经贸的资金往来， 具体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时间 关联方 期初余额 支付的资金 收到的资金 期末余额 说明

２０１６

年度 新源工贸

０ ９２８ ９２８ ０

往来资金拆借

２０１５

年度 爱恩彼经贸

０ ７

，

９２０ ７

，

９２０ ０

往来资金拆借

①

公司与新源工贸的资金往来相关情况

公司与新源工贸的资金往来发生在

２０１６

年度， 主要系子公司兴远仪表根

据生产经营所需，向新源工贸进行短期的资金拆借，新源工贸的主要资金来源

为其自有资金，由于拆借金额较小且周期较短，因此双方的往来拆借未计算相

应的利息。 具体往来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时间 收到金额 支付金额 余额 占用金额 偿还时间 占用时间

２０１６－０３－１６ １５ １５ １５ ２０１６－６－２０ ９６

天

２０１６－０３－２８ ３ １８ ３ ２０１６－６－２０ ８４

天

２０１６－０４－２０ ５０ ６８ ５０

２０１６－６－２０

、

２０１６－６－２４

３２

万元（

６１

天）、

１８

万元（

６５

天）

２０１６－０６－２０ ５０ １８

２０１６－０６－２４ １８ ０

２０１６－０７－２１ ３０ ３０ ３０ ２０１６－８－４ １４

天

２０１６－０８－０４ ３０ ０

２０１６－０８－０９ ２５０ ２５０ ２５０

２０１６－９－７

、

２０１６－９－３０

９０

万元（

２９

天）、

１６０

万元（

５２

天）

２０１６－０９－０７ ９０ １６０

２０１６－０９－３０ １６０ ０

２０１６－１０－０８ ８０ ８０ ８０ ２０１６－１１－１５ ３８

天

２０１６－１０－１２ １００ １８０ １００

２０１６－１１－１５

、

２０１６－１２－５

８０

万元（

３４

天）、

２０

万元（

５４

天）

２０１６－１１－１５ １６０ ２０

２０１６－１１－１８ １６０ １８０ １６０ ２０１６－１２－７ １９

天

２０１６－１１－３０ ２０ ２００ ２０ ２０１６－１２－７ ７

天

２０１６－１２－０５ ２０ １８０

２０１６－１２－０７ ２００ －２０ －２０ ２０１６－１２－１４ ７

天

２０１６－１２－１４ ２００ １８０ １８０ ２０１６－１２－２３ ９

天

２０１６－１２－２３ ２００ －２０ －２０ ２０１６－１２－３０ ７

天

２０１６－１２－３０ ２０ ０

合计

９２８ ９２８

注：公司占用关联方资金为正，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为负。

②

公司与爱恩彼经贸的资金往来情况

Ａ

、资金拆借

ａ

、

２０１５

年，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因短期资金的需求，与爱恩彼经贸产生

部分短期资金拆借行为，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时间 收到金额 支付金额 余额 占用金额 偿还时间 占用时间

２０１５－０１－１６ ５００ ５００ ５００

２０１５－０３－２７

２０１５－０４－０９

４００

万元（

７０

天）

１００

万元（

８３

天）

２０１５－０１－２２ ３００ ８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１５－０４－０９ ７７

天

２０１５－０２－１３ １２０ ９２０ １２０ ２０１５－０４－０９ ５５

天

２０１５－０３－２７ ４００ ５２０

２０１５－０４－０９ １

，

１００ －５８０ －５８０ ２０１５－０４－２９ ２０

天

２０１５－０４－２９ ５８０

２０１５－０９－２９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１５－１０－１０ １１

天

２０１５－１０－１０ ２０

合计

１

，

５２０ １

，

５２０

报告期内，公司与爱恩彼经贸的资金往来以拆入为主，爱恩彼经贸资金来

源为银行借款及自有资金；短期出现资金拆出行为，主要系爱恩彼经贸借款到

期需要偿还而进行的资金周转，该类资金拆出行为一般在

２０

天内归还公司，不

会形成资金长期拆出行为。

ｂ

、上述资金拆借对发行人报告期经营业绩的影响

公司与爱恩彼经贸的资金往来自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以后未再发生， 子公司兴远

仪表与新源工贸的资金往来发生于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起未再发生类似事项。相

关资金往来持续时间较短，对报告期经营业绩的影响较小，不影响发行人的独

立性。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公司的资金往来周期总体较短，均未收付利息。根据上

述资金的占用金额、占用时间及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上述资金拆借对发行

人报告期经营业绩的影响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累计应计利息支出

３．３３ ８．５１

各年度利润总额

１５

，

３９９．９９ １１

，

０２１．０９

占比

０．０２％ ０．０８％

根据上表可知，报告期内公司与爱恩彼、新源工贸的资金拆借对公司经营

业绩的影响较小。

ｃ

、资金往来及拆借行为的合法性及发行人资金管理相关内控制度的完善

性和有效性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于

１９９６

年

６

月发布的《贷款通则》第

６１

条规定，“各级行

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供销合作社等合作经济组织、农村合作基金会和其他基

金会，不得经营存贷款等金融业务。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者

变相借贷融资业务”。据此，兴远仪表与新源工贸、公司与爱恩彼经贸之间的资

金拆借不符合《贷款通则》前述的规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 “《最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的规

定》”）第一条规定，“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

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第十一条规定，“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

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除存在合同法第

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

报告期内发行人上述资金往来及拆借主要用于发行人及关联方经营资金

周转，不存在违法使用拆借资金或将拆借资金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情形，不存

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

情形。 据此，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的规定》，发行人报告期内上述资

金往来及拆借行为合法有效。

发行人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控股股东不得利用利润分配、资

产重组、对外投资、资金占用、借款担保等方式损害公司的合法权益，《公司章

程》亦明确规定了关联交易的表决和回避程序；同时，发行人制定了《关联交易

管理制度》、《独立董事制度》，对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内容、董事会及股东

大会批准关联交易的权限以及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关

联董事的回避表决程序、 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等均作出明确规

定。

此外， 发行人还制定了 《防止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管理制

度》，对防止控股股东占用公司资金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此应承担的

责任等内容进行了明确规定。

随着上述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与健全， 发行人已减少与关联方之间的非

经营性资金往来，对资金拆借等非经营性资金往来余额进行了清理，报告期内

的非经营性资金往来均已按时结清。自

２０１７

年以来，发行人未再与关联方发生

资金拆借等非经营性资金往来。发行人建立了严格的资金管理制度，对非经营

性资金使用行为具有完善的内部控制措施， 严格控制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

公司资金。

综上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规定》的规定，上述资金往来及拆借行为合法有效。 虽然发行人与关联方的

资金拆借行为存在程序瑕疵， 但已通过相应内部程序进行弥补。 根据发行人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等与关联交易

决策相关的内控文件，发行人相关内控制度完善有效。

保荐机构对发行人主要供应商进行了访谈， 就各年度交易金额以及是否

存在公司关联方代为支付相关款项进行询问，同时查阅合同、结算单据、支付

凭证、公司及其关联方银行对账单等，确认不存在公司关联方或潜在关联方支

付相关款项。

保荐机构对发行人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对应的主要运输单位、 售后服务

单位、广告宣传单位、租赁单位、检测认证单位、中介单位、安保单位进行了访

谈，就各年度交易金额以及是否存在公司关联方代为支付相关款项进行询问，

同时查阅合同、结算单据、支付凭证、公司及其关联方银行对账单等，确认不存

在公司关联方或潜在关联方支付相关款项。

经核查，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的资金往来具有合理的背景，公司不存在

利用资金往来等方式，由关联方或其他方代付成本、费用的情形。

Ｂ

、受托支付

ａ

、总体情况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 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宁波鼓楼支行办理网贷通循环借款

（额度为

３

，

０００

万元）， 在额度内可由借款人在网上银行直接申请随借随还，相

关借款单笔金额较小，贷款周期较短，合同约定的借款用途为支付货款，银行

采取受托支付方式发放贷款，在该贷款模式下无需提供采购合同，银行将相关

借款受托支付至爱恩彼经贸，再由爱恩彼经贸转回公司支付货款。相关情况如

下表：

单位：万元

贷款银行

贷款发放情况

贷款受托支付

及转回日期

贷款归还情况

受托支付方

发放金额 发放日期 归还金额 归还日期

中国工商银

行宁波鼓楼

支行

６００ ２０１５．０２．０４ ２０１５．０２．０４ ６００ ２０１５．０２．２６

爱恩彼经贸

６００ ２０１５．０２．０６ ２０１５．０２．０６ ６００ ２０１５．０３．２４

６００ ２０１５．０２．２５ ２０１５．０２．２５ ６００ ２０１５．０３．２４

１

，

３００ ２０１５．０３．１８ ２０１５．０３．１８

５００ ２０１５．０４．２９

１００ ２０１５．０４．３０

５００ ２０１５．０７．１７

２００ ２０１５．０７．２２

１

，

０００ ２０１５．０４．０８ ２０１５．０４．０８ １

，

０００ ２０１５．０６．０１

７００ ２０１５．０４．１５ ２０１５．０４．１５

５００ ２０１５．０７．１７

２００ ２０１５．０７．２２

１

，

６００ ２０１５．０６．１１ ２０１５．０６．１１

１００ ２０１５．０７．２２

４００ ２０１５．０７．２３

５００ ２０１５．０８．２５

６００ ２０１５．０９．２５

发生额合计

６

，

４００ － － ６

，

４００ － －

上述资金均在银行发放贷款当日受托支付给爱恩彼经贸并当日转回公司

账户进行管理，未形成实质性的关联方资金占用或拆借行为，无需支付利息。

ｂ

、是否违反贷款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情形

《贷款通则》第七十一条规定：“借款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由贷款人对其部

分或全部贷款加收利息；情节特别严重的，由贷款人停止支付借款人尚未使用

的贷款， 并提前收回部分或全部贷款：（一） 不按借款合同规定用途使用贷款

的。 ”

《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 第二十七条规定：“采用贷款人受托支付

的， 贷款人应根据约定的贷款用途， 审核借款人提供的支付申请所列支付对

象、支付金额等信息是否与相应的商务合同等证明材料相符。 审核同意后，贷

款人应将贷款资金通过借款人账户支付给借款人交易对象。 ”

发行人向银行申请贷款， 贷款受托支付对象爱恩彼经贸不是公司的供应

商，不符合《贷款通则》第七十一条、《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七条

规定，主要系发行人为了方便操作，并无以欺诈手段骗取贷款的主观意图，相

关贷款合同均正常履行，由发行人按照合同约定还本付息，未损害贷款银行的

利益，未曾与银行发生纠纷。

ｃ

、整改措施、相关内控及运行情况

２０１５

年公司启动新三板挂牌事宜，相关中介机构对公司的内部控制、财务

核算、公司治理等方面进行了规范、指导，公司管理层认识到银行贷款通过非

供应商受托支付的情况不符合 《贷款通则》、《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相

关规定，公司对此进行了整改，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１

日之后，公司未再发生银行贷款通

过无交易背景的第三方进行受托支付的情形，根据发行人制定的《宁波水表股

份有限公司筹资管理制度》，公司财务部门根据公司生产经营计划和资金需求

情况，制定筹资方案，并按照贷款银行受托支付的要求，向银行提供真实的采

购合同，根据真实交易背景进行受托支付；筹措资金到位后，公司对筹措资金

使用的全过程进行有效控制和监督。对资金使用进行严格的审批，确保筹措资

金的合理、有效使用，防止筹措资金被挤占、挪用等情形，具体措施包括对资金

支付设定分级批准权限，审查资金使用的合法性、真实性、有效性，对资金项目

进行严格的预算控制等。

ｄ

、后续可能影响的承担机制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中国工商银行宁波鼓楼支行出具《确认函》：鉴于宁波水

表在我行贷款期间就申请的各项贷款均能按照与我行签订的贷款合同的约定

按时还本付息， 从未发生逾期还款或其他违约的情形， 相关贷款均已按时结

清，且贷款均用于生产经营活动，针对宁波水表的上述借款，我行将不会收取

罚息或采取其他惩罚性法律措施。

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于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８

日作出承诺：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公司

存在银行贷款通过无交易背景的第三方受托支付的不规范情况，本人承诺，如

公司因银行贷款通过无交易背景的第三方受托支付的行为受到任何单位的行

政处罚或承担任何责任，全部损失由本人承担。

（

５

）关联方债务重组

报告期内，公司向沈阳沈宁销售机械水表、智能水表及零部件，

２０１５

年及

以前年度公司为了开拓市场，对沈阳沈宁的应收账款催收力度相对宽松，导致

应收沈阳沈宁的款项增加较快，

２０１５

年末，沈阳沈宁应收账款余额为

２

，

５０８．５４

万元，为了控制风险，公司

２０１６

年之后减少了向沈阳沈宁的供货量，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公司与沈阳沈宁发生的交易额分别为

２３．１６

万元、

５０．００

万元。公司多

次与沈阳沈宁及沈阳水务集团共同协商应收账款回收事宜并收回部分款项，

其中，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收回

５０

万元，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收回

１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收回

５００

万

元。

公司为妥善解决上述问题、 加快货款回收， 充分考虑了沈阳沈宁财务困

难、生产经营停滞的现状，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７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偶发性关联交易的议案》，根据该决议公司与沈阳沈宁签

署了《债务重组协议》，经双方确认，截至协议签署日，沈阳沈宁共欠公司货款

１

，

９４４．１４

万元，公司同意豁免债务中的

７４０

万元，剩余债务沈阳沈宁在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以银行汇款及银行承兑汇票的形式予以支付。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公司已收到全部剩余货款

１

，

２０４．１４

万元。 债务重组前公司已就该应收账款按

照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 上述债务重组扣除账面已计提坏账准备

６６２．２３

万元，确认债务重组损失

７７．７７

万元。

３

、其他事项

除上述经常性关联交易及偶发性关联交易外，

２０１５

年度，公司存在为关联

方代收代付股权转让款的情况，该种情形不属于资金拆借，具体如下：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１５

年度 款项性质

张琳

４

，

７７０

，

９２４．００

代收股权转让款

张蕾

３

，

６８４

，

０９６．００

代收股权转让款

徐大卫

４６５

，

０００．００

代收股权转让款

侯雁君

２

，

１６１

，

９６１．５３

代收代付股权转让款

张世豪

９

，

３８５

，

０２０．００

代付股权转让款

发行人代收代付股权转让款主要系公司股东人数较多， 为了便于掌握公

司股东持股变动情况，股东在转让股份时，股权转让款由公司代收代付，由于

该等情形一般涉及时间较短，故未计提利息。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公司在新三板挂牌以

来，该等事项不再发生。

４

、关联方往来余额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末

２０１７

年末

２０１６

年末

２０１５

年末

应收账款

沈阳沈宁

－ － ２

，

３８５．６４ ２

，

５０８．５４

兴源仪表

２９９．２６ ２７２．３６ ３４９．１９ ３７９．１７

自贡甬川

３３１．９５ １９０．２２ １２７．８４ －

信弘辉

－ － ９８７．７３ ２９０．２２

佛山宁水

２．５６ － － －

鞍山安宁

６６．７８ － － －

其他应收款 兴源仪表

－ － － ５５．９０

预付款项 普发蒙斯

－ － ０．０６ －

应收票据 沈阳沈宁

－ ７００．００ － －

应付账款

普发蒙斯

４４．２９ １．２５ － －

新源工贸

－ － － ４９４．１４

其他应付款 新源工贸

－ － １５．８８ －

预收款项 焦作星源

－ １５．００ － －

５

、关联交易对发行人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经常性关联交易、偶发性关联交易均为公

司正常经营业务发生，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产生不利影响。

６

、报告期内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及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及第十次会议、

２０１６

年年度股东大会对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６

年发生的关联交易进行了确认，并对

２０１７

年度的关联交易进行了

预计。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２０１７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

２０１７

年

度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议确认，并对

２０１８

年度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报告期内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

在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交易是根据公司业务的实际需要发生的； 关联交易均

履行了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审议程序合法

有效；关联交易均建立在双方友好、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体现了诚信、公平、公

正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公

司为妥善解决沈阳沈宁应收款回收问题，充分考虑了沈阳沈宁财务困难、生产

经营停滞的现状，与其达成债务重组协议，符合实际经营情况。

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

（一）基本情况

张世豪先生，

１９４４

年

５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１９６８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历任宁波水表厂工会主席、 副厂长、 厂长；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

王宗辉先生，

１９７２

年

２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工程

师。

１９９３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历任宁波水表厂技术员、国际贸易部经理助理、国

际贸易部副经理；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历任公司国际贸易部副经理、国际

贸易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至今任公司总经理。

徐云先生，

１９５８

年

８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８２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历任宁波水表厂计划科调度员、办公室副主任、生产科科长、副厂长；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任公司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任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至今，任公司副董事长。

王开拓先生，

１９６０

年

１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级工程师。

１９７７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历任宁波水表厂模塑车间副主任、办公室副主任、办

公室主任、小表厂厂长；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历任公司机芯分厂厂长、副

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赵绍满先生，

１９６２

年

３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工程师。

１９８２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历任宁波水表厂设计科技术员、助理工程师、技术科副科长、

科长、分厂厂长、工程师、厂长助理、副厂长兼任国际贸易部经理、研究所所长；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任公司董事、总工程师；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至今任董事、技术

副总监、水表研究院副院长。

张琳女士，

１９６９

年

１２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会计师。

１９８９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任宁波洗衣机厂会计；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历任中国人

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会计、 财务会计部副主任、 财务会计

部

／

再保部总经理，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陈世挺先生，

１９７０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

会计师。

１９９２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任职于宁波米利电子有限公司财务部，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９４

年

３

月任职于中国工商银行北仑支行会计科，

１９９４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于杭州电子工业学院财务会计专业专升本学习，

１９９６

年至今任职于宁波

中瑞税务师事务所。

毛磊先生，

１９６１

年出生，中国国籍，硕士学位，教授级高工，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历任南京江南光电集团主办设计员、厂办副主任、总工程师；现任宁波永

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南京江南永新光学有限公司董事长，

宁波保税区永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 宁波永新诺维贸易有限公司董事

长，永新光学（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宁波新颢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普

通合伙人，全国显微镜标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中国仪器仪

表行业协会，中国光学学会理事，浙江省光学学会副理事长，宁波市电子行业

协会副会长，宁波市高新技术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宁波市高新区企业家协会会

长，宁波市工商联副主席，宁波国家高新区商会会长。

胡力明先生，

１９７３

年出生，中国国籍，法律硕士，律师，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９５

年

６

月毕业于南京财经大学（原南京经济学院），

１９９５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任

职于宁波市粮食总公司，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至今任职于浙江素豪律师事务所， 期间于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完成浙江大学法律硕士专业。

林琪先生，

１９６４

年

６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８１

年至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历任宁波水表厂工人、整机厂厂长助理；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８

年，历任公司整

机厂副厂长、整机厂厂长、大表厂厂长；

２００８

年至今，任公司监事会主席兼智能

仪表厂厂长。

陈海华先生，

１９７３

年

２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任职于宁波水表厂；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至今任职于股份公司，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至今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陈翔先生，

１９７７

年

２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１９９９

年

至

２００４

年任职于宁波水表厂国内贸易部，

２００５

年任公司国内贸易部部长助理，

２００６

年任公司国内贸易部常务副部长，

２００７

年至今任公司国内贸易部部长，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至今任公司监事。

徐大卫先生，

１９８１

年

１１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注

册会计师。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任公司会计；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历

任宁波豪仕达仪表科技有限公司会计、 总经理助理、 财务总监；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任公司财务部长；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至

今任公司财务部长。

姚灵先生，

１９５３

年

９

月生，中国国籍，研究生学历，教授级高工，享受国务院

特殊津贴，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３

年

３

至

１９９４

年

９

月，历任宁波仪表厂任检验

科科长、新产品开发科科长、技术科科长、总工程师；

１９９４

年

１０

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任宁波联合集团电器有限公司技术副总经理、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至今，任公司

技术总监、水表研究院院长。

李志明先生，

１９７１

年

１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

１９９２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历任宁波水表厂壳体分厂技术员、计算机室技术员、电子经

营部技术员；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历任宁波三力仪表有限公司技术员、副

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历任宁波水表智能厂厂长、 研究所副所长；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历任宁波豪仕达仪表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总经理；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任宁波水表智能厂厂长；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至今，任

浙江省水表研究院副院长。

左富强先生，

１９８２

年

８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任宁波水表研究所工程师；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任宁波豪仕达仪表科技有限公司技术部副经理；

２０１４

年

０１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任公司智能厂技术总监；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至今，任浙江省水表研究院智能终端事

业二部部长。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未在高校任职或兼职，不属于高校处级

（中层）及以上领导干部；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不是现职和不担任

现职但未办理退（离）休手续的党政领导干部以及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未满

三年的领导干部。因此，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符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

加强直属高校党员领导干部兼职管理的通知》、中组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

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和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

直属高校党员领导干部兼职管理的通知》、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党政领导

干部在企业兼职情况专项检查的通知》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任职

资格规定。

（二）薪酬情况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

薪酬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薪酬金额（万元）

是否在发行人处领薪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７

年度

张世豪 董事长

２０．００ ４０．００

是

王宗辉 董事、总经理

３８．６３ ７６．７５

是

徐云 副董事长

１９．００ ３８．００

是

王开拓 董事、副总经理

３３．２２ ６５．９３

是

赵绍满 董事

２２．１８ ４４．３４

是

张琳 董事、财务总监

２６．６４ ５２．７４

是

毛磊 独立董事

２．５０ ５．００

领取津贴

陈世挺 独立董事

２．５０ ５．００

领取津贴

胡力明 独立董事

２．５０ ５．００

领取津贴

林琪 监事会主席

１８．０５ ３６．２９

是

陈海华 职工代表监事

１４．５１ ２５．０２

是

陈翔 监事

４２．４１ ７８．０２

是

徐大卫 董事会秘书

１９．６４ ３４．８６

是

姚灵 核心技术人员

２２．００ ４４．１８

是

李志明 核心技术人员

２０

，

４１ ４０．６９

是

左富强 核心技术人员

１０．３３ １６．８９

是

除上述薪酬和津贴外，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

在本公司未有其他待遇和退休金计划等。

除独立董事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不存在在

关联企业领薪的情形。

（三）兼职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

员的兼职情况如下：

姓名 本公司职务 兼职单位 在兼职单位职务

兼职单位

与公司关系

王宗辉

董事、

总经理

普发蒙斯 副董事长 参股公司

慈溪宁水 董事长、经理 全资子公司

杭州云润 董事长、总经理 控股子公司

兴远仪表 执行董事 全资子公司

王开拓

董事、

副总经理

沈阳沈宁 董事 参股公司

毛磊 独立董事

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总经理 无

宁波保税区永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董事长 无

宁波永新诺维贸易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总经理 无

永新光学（香港）有限公司 董事 无

南京江南永新光学有限公司 董事长 无

ＷＥＳＳＥ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董事 无

ＧＬＯＲＹ ＯＰＴＩＣ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董事 无

宁波新颢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无

君禾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无

全国显微镜标委会 副主任委员 无

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 副理事长 无

中国光学学会 理事 无

浙江省光学学会 副理事长 无

宁波市电子行业协会 副会长 无

宁波市高新技术促进会 常务副会长 无

宁波市高新区企业家协会 会长 无

宁波市工商联 副主席 无

宁波国家高新区商会 会长 无

陈世挺 独立董事 宁波中瑞税务师事务所 部门经理 无

胡力明 独立董事

浙江素豪律师事务所 副主任 无

宁波创源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无

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无

浙江动一新能源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无

林琪 监事会主席 慈溪宁水 监事 全资子公司

除上述兼职情况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在

其他单位兼职。

八、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张世豪、王宗辉、

徐云、王开拓、赵绍满、张琳六人，六人合计持有本公司

７

，

１２１．５２

万股，占本次

发行前总股本的

６０．７４％

。

九、发行人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资产

２０１８．０６．３０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２０１６．１２．３１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１０２

，

６７５

，

１８７．７３ ２３０

，

１００

，

３７８．０９ １７３

，

２２８

，

７１９．８７ ５２

，

３００

，

２６７．７４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 － － －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２６３

，

４０６

，

７８２．４０ １８７

，

２０５

，

１４３．９８ １８０

，

６８１

，

８０８．７４ １８１

，

６２０

，

５０１．０６

预付款项

３

，

２４８

，

６５１．５４ １

，

７００

，

７８０．９２ １

，

８４７

，

５１７．５４ ３

，

９１０

，

６５４．９７

其他应收款

６

，

５１５

，

６５９．０４ ５

，

８０４

，

９６０．１５ ７

，

７６７

，

８１６．４４ ６

，

５４１

，

４０４．６６

存货

１５０

，

６０５

，

２７６．３０ １３４

，

２８８

，

４７７．９６ １１０

，

２８５

，

３５６．０１ ９１

，

５８４

，

１５０．７９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资产

－ － － －

其他流动资产

４

，

６５３

，

４８９．０２ ４

，

０７７

，

７０６．９７ ２

，

２８６

，

２９９．７７ １

，

２４５

，

５０６．３６

流动资产合计

５３１

，

１０５

，

０４６．０３ ５６３

，

１７７

，

４４８．０７ ４７６

，

０９７

，

５１８．３７ ３３７

，

２０２

，

４８５．５８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

长期股权投资

５

，

１６０

，

９７１．９６ ５

，

４６１

，

７５９．６０ １４

，

９８１

，

２８１．７８ １２

，

８２６

，

８００．２５

投资性房地产

１８

，

８０４

，

４１０．５８ １９

，

１０２

，

６０６．４４ １９

，

７２５

，

０６１．０７ ２８

，

０４４

，

７９２．６５

固定资产

８３

，

７３４

，

８３７．８７ ８６

，

３７９

，

４０７．０２ ９２

，

２８３

，

５１４．６９ ９１

，

５３２

，

７１３．１８

在建工程

１

，

０６３

，

０００．７１ １

，

０６２

，

８２０．５１ － －

固定资产清理

－ － － －

无形资产

５

，

９９１

，

６９１．２９ ６

，

３２４

，

３０６．６９ ５

，

７７５

，

４０３．８２ ５

，

７２６

，

０２８．７５

长期待摊费用

３

，

８８６

，

６０３．４２ ２

，

７３９

，

８５８．４３ ３

，

１０１

，

１５８．３９ ３

，

４６８

，

７５４．６９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４

，

４４４

，

２９８．８０ ３

，

３９２

，

０３９．９９ ３

，

６２０

，

２０８．８７ ２

，

５５０

，

４２８．６１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３

，

８７２

，

５５０．６０ １

，

１８４

，

８１１．９５ － ２

，

４４９

，

５８３．７７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１２６

，

９５８

，

３６５．２３ １２５

，

６４７

，

６１０．６３ １３９

，

４８６

，

６２８．６２ １４６

，

５９９

，

１０１．９０

资产总计

６５８

，

０６３

，

４１１．２６ ６８８

，

８２５

，

０５８．７０ ６１５

，

５８４

，

１４６．９９ ４８３

，

８０１

，

５８７．４８

合并资产负债表（续）

单位：元

负债和股东权益

２０１８．０６．３０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２０１６．１２．３１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３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负债

－ － － －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１３９

，

４１９

，

１５６．９６ １４１

，

７６０

，

７７９．２６ １２９

，

５９０

，

０９６．３５ １０７

，

２０７

，

２１２．８４

预收款项

１０

，

５６２

，

９８９．３７ ９

，

８６８

，

７８９．０９ ８

，

２４７

，

３２３．３３ ２６

，

４９７

，

６５４．５１

应付职工薪酬

１０

，

８６４

，

８５７．１２ ２３

，

１１５

，

４１４．４７ ２４

，

３８４

，

８１０．９７ １２

，

６４８

，

３２９．８４

应交税费

１７

，

４０２

，

９７６．８０ ２２

，

７１９

，

７６０．１７ １４

，

８００

，

７９９．４９ ９

，

２１５

，

０８１．２５

其他应付款

５

，

５９９

，

２２２．１７ １３

，

５３３

，

３７３．７０ １５

，

３０３

，

２７８．６０ １１

，

４４２

，

３９６．２０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

其他流动负债

－ － － －

流动负债合计

２１６

，

２４９

，

２０２．４２ ２６０

，

９９８

，

１１６．６９ １９２

，

３２６

，

３０８．７４ １９７

，

０１０

，

６７４．６２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 －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长期应付款

１

，

５５３

，

８０８．３８ １

，

６０２

，

００１．８８ １

，

６３６

，

５３０．０２ １

，

６４８

，

９８０．０２

预计负债

－ － － －

递延收益

５

，

５４３

，

７１６．６７ ５

，

５７６

，

０１６．６７ ６４０

，

６１６．６７ －

递延所得税负债

－ － － －

其他非流动负债

－ － － －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７

，

０９７

，

５２５．０５ ７

，

１７８

，

０１８．５５ ５２

，

２７７

，

１４６．６９ １

，

６４８

，

９８０．０２

负债合计

２２３

，

３４６

，

７２７．４７ ２６８

，

１７６

，

１３５．２４ ２４４

，

６０３

，

４５５．４３ １９８

，

６５９

，

６５４．６４

股东权益：

股本

１１７

，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７

，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７

，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６

，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

－ － ５０１

，

５６８．９７ ５０１

，

５６８．９７

减：库存股

－ － － －

其他综合收益

－ － －４９０

，

２５６．０６ －４９０

，

２５６．０６

专项储备

１４

，

２０７

，

５３１．５５ １３

，

０６７

，

７３６．６３ １０

，

７０４

，

１９４．１２ ８

，

５０８

，

１９９．０４

盈余公积

４８

，

３６９

，

０５６．４６ ４８

，

３６９

，

０５６．４６ ３６

，

４２４

，

２７１．３３ ２３

，

４５０

，

０００．００

未分配利润

２５３

，

２１５

，

５４４．１９ ２３９

，

８１８

，

５５０．０９ ２０５

，

２１７

，

２２５．４４ ２０４

，

６９７

，

４５７．８７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合计

４３３

，

０４２

，

１３２．２０ ４１８

，

５０５

，

３４３．１８ ３６９

，

６０７

，

００３．８０ ２８３

，

５６６

，

９６９．８２

少数股东权益

１

，

６７４

，

５５１．５９ ２

，

１４３

，

５８０．２８ １

，

３７３

，

６８７．７６ １

，

５７４

，

９６３．０２

股东权益合计

４３４

，

７１６

，

６８３．７９ ４２０

，

６４８

，

９２３．４６ ３７０

，

９８０

，

６９１．５６ ２８５

，

１４１

，

９３２．８４

负债及股东权益合计

６５８

，

０６３

，

４１１．２６ ６８８

，

８２５

，

０５８．７０ ６１５

，

５８４

，

１４６．９９ ４８３

，

８０１

，

５８７．４８

２

、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一、营业收入

４３６

，

５２１

，

１６９．２６ ８１４

，

１７６

，

１６６．７８ ８２６

，

２０２

，

１７０．１２ ７３４

，

７０９

，

４１５．３５

减：营业成本

２９２

，

６１３

，

１５１．９１ ５２９

，

９５４

，

０２８．５４ ５５０

，

０６６

，

２０６．７７ ５０９

，

０６１

，

７２５．８２

税金及附加

４

，

０２８

，

６５２．８５ ７

，

２９１

，

９０８．７３ ７

，

６６３

，

２２４．５１ ５

，

３１１

，

１３６．４３

销售费用

３７

，

７３４

，

６２５．００ ７５

，

７４５

，

７１３．０８ ６１

，

１１７

，

３２７．８３ ４３

，

６５１

，

８０４．４１

管理费用

２１

，

７６１

，

６７４．１８ ４３

，

６２８

，

８５０．１３ ４４

，

０２５

，

４１３．１４ ４０

，

５１７

，

３６４．９２

研发费用

１３

，

８８９

，

８５４．０１ ２３

，

０７９

，

５５２．１２ ２３

，

７１８

，

１０９．７４ ２７

，

８２０

，

５８４．９６

财务费用

８５４

，

５３１．６８ ７

，

３８８

，

０２４．０９ －４７９

，

７２６．５４ ６０６

，

２４２．７８

资产减值损失

６

，

７２４

，

８２６．５５ ２

，

２９３

，

０１５．７８ ９

，

３４１

，

２５５．２２ ４

，

１７４

，

３８３．２４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 － －

投资收益

－２２０

，

０４６．６６ －６８

，

１４４．９５ ７

，

７７９

，

８１７．００ ４８５

，

８８３．０９

其中：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

的投资收益

－３００

，

７８７．６４ －１

，

１５９

，

１１８．０５ ７１０

，

９００．６８ ３１５

，

１８２．３０

资产处置收益

－４３

，

１３０．０６ －４２

，

７５９．８２ －６４０

，

０４５．７０ －９５９

，

４５４．１８

其他收益

６

，

６３４

，

２８８．１４ １０

，

５７１

，

９２７．００ － －

二、营业利润

６５

，

２８４

，

９６４．５０ １３５

，

２５６

，

０９６．５４ １３７

，

８９０

，

１３０．７５ １０３

，

０９２

，

６０１．７０

加：营业外收入

４

，

８９０

，

２９２．８２ ９

，

５６８

，

６５１．２７ １６

，

７５０

，

８７４．１８ ７

，

８５８

，

４２８．００

减：营业外支出

－ ８９９

，

５９６．８８ ６４１

，

１４１．４７ ７４０

，

１６０．４６

三、利润总额

７０

，

１７５

，

２５７．３２ １４３

，

９２５

，

１５０．９３ １５３

，

９９９

，

８６３．４６ １１０

，

２１０

，

８６９．２４

减：所得税费用

９

，

９３３

，

６５７．８１ ２２

，

２６９

，

１４８．６３ ２３

，

１１０

，

３２２．８２ １６

，

５１８

，

３８６．１７

四、净利润

６０

，

２４１

，

５９９．５１ １２１

，

６５６

，

００２．３０ １３０

，

８８９

，

５４０．６４ ９３

，

６９２

，

４８３．０７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１．

持续经营净利润

６０

，

３５１

，

３５１．４４ １２１

，

６５６

，

００２．３０ １２５

，

８７７

，

１９１．８２ ９３

，

７６２

，

６０２．７７

２．

终止经营净利润

－１０９

，

７５１．９３ － ５

，

０１２

，

３４８．８２ －７０

，

１１９．７０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１．

少数股东损益

－５５

，

３９４．５９ ２９７

，

７８９．６９ １４５

，

５０１．７４ －１

，

３９７

，

３６７．２０

２．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６０

，

２９６

，

９９４．１０ １２１

，

３５８

，

２１２．６１ １３０

，

７４４

，

０３８．９０ ９５

，

０８９

，

８５０．２７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 － － －３３７

，

２１０．９４

六、综合收益总额

６０

，

２４１

，

５９９．５１ １２１

，

６５６

，

００２．３０ １３０

，

８８９

，

５４０．６４ ９３

，

３５５

，

２７２．１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

益总额

６０

，

２９６

，

９９４．１０ １２１

，

３５８

，

２１２．６１ １３０

，

７４４

，

０３８．９０ ９４

，

７５２

，

６３９．３３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

额

－５５

，

３９４．５９ ２９７

，

７８９．６９ １４５

，

５０１．７４ －１

，

３９７

，

３６７．２０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０．５１ １．０４ １．１２ ０．８１

（二）稀释每股收益

０．５１ １．０４ １．１２ ０．８１

３

、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负债和股东权益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一、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

４００

，

４６１

，

６５５．３６ ８９８

，

７８２

，

３６０．２５ ９０５

，

９８１

，

３６７．１５ ７９４

，

８５３

，

８４８．４５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４

，

８７０

，

５２２．６５ ９

，

４６２

，

７４１．４５ ４

，

３５５

，

２６６．６４ ３

，

８２１

，

４８１．９０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１２

，

８５７

，

０３２．９７ ２７

，

３８６

，

６２６．１９ ２５

，

６３７

，

３３８．３８ ９

，

９５３

，

３１０．７８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４１８

，

１８９

，

２１０．９８ ９３５

，

６３１

，

７２７．８９ ９３５

，

９７３

，

９７２．１７ ８０８

，

６２８

，

６４１．１３

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

３１７

，

２８３

，

５８６．２８ ５６４

，

４１２

，

８３７．３３ ５６９

，

５７８

，

１４７．０５ ５４５

，

２５２

，

７６８．８８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

的现金

７５

，

２５７

，

５９２．０７ １１７

，

８８４

，

５５３．９６ ９２

，

２０７

，

３３９．５４ ８２

，

３３９

，

９８２．３９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３６

，

５３１

，

２９０．８５ ４８

，

０５５

，

６２１．２５ ６１

，

０１０

，

１６６．５８ ４７

，

０８３

，

９７９．２５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４１

，

５５０

，

４４０．０４ ７１

，

４２９

，

９４０．９６ ５９

，

７００

，

１９２．４２ ５８

，

０３９

，

８２８．６２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４７０

，

６２２

，

９０９．２４ ８０１

，

７８２

，

９５３．５０ ７８２

，

４９５

，

８４５．５９ ７３２

，

７１６

，

５５９．１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５２

，

４３３

，

６９８．２６ １３３

，

８４８

，

７７４．３９ １５３

，

４７８

，

１２６．５８ ７５

，

９１２

，

０８１．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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